
致：西貢區議會大會 

主席及各委員 

於 2019 年 9 月 3 日 

西貢區議會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

提出動議 

「要求政府部門加強打擊非法濫用丁屋政策」

背景： 

 俗稱「丁屋政策」的小型屋宇政策於 1972 年起實施。根據政策，

年滿 18 歲、父系源自 1898 年時為新界認可鄉村居民的男子，一生人可

向當局申請一次在其所屬鄉村內的合適土地，建造一所丁屋居住，所建丁

屋上蓋面積不得逾 700 平方呎、不得逾 3 層，以及高度不得逾 27 呎。當

中有 3 類批地申建丁屋的方式，包括批出免費建屋牌照(私人土地上建丁

屋)、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政府土地，以及換地方式批出契約。 

據悉，丁屋政策已構成巨額生意的「產業鏈」，推出後被部分原居民濫

用，目的只為「套丁」圖利。由於許多男丁「有權無地」，有發展商遂與

他們私下協議，男丁出售丁權，發展商將土地轉名予男丁，然後男丁申報

自己是土地業權人，申建丁屋。協議一般訂明建成後的丁屋歸發展商擁

有，而且男丁須授權發展商處理丁屋買賣。過程中男丁毋須付出金錢，更

可獲發展商支付一筆「賣丁」費用。 

根據傳媒報導，西貢區議員方國珊被指在大網仔斥資 1200 萬元「套

丁」發展丁屋牟利，卻無按時交樓予賣地的女村民，遭後者入稟索償。案

件今年 3 月在高等法院完成審訊，法官於 7 月頒布書面判詞，裁定方國珊

敗訴，須賠償原告方逾 82 萬元兼承擔訟費。法官在判詞指，方國珊以非

法手段發展丁屋，原告並不知情，故下令取締涉事非法協議。

法官更指，為了實行方國珊的發展大計，向田宅行「賣丁」的男性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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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必須向地政總署作虛假聲明，訛稱他們是涉事地段的唯一業權人。田

宅行分別與 18 名「男丁」簽訂的發展協議，必然是違法的。法官坦言，

方國珊並非誠實可靠證人。她為了與「套丁」發展大計劃清界線，不惜在

庭上多番更改證供，她的部份藉口更是違反常理。她聲稱不知道田宅行發

展項目的性質，但她不可能在一個不明所以的地產項目中投資 1200 萬元

巨款。 

 故此，吾等要求政府加緊調查違法套丁及審查興建丁屋申請的力度，

確保土地資源能得以有效、公平地運用；並調查有區議員涉以不合法手段

發展丁屋。。 

動議措辭： 

「要求政府部門加強打擊非法濫用丁屋政策」

2019 年 8 月 19 日 

動議人：陸平才議員 

和議人：謝正楓議員 




